
6被告散播虚假信息、贿赂经营商户

被判赔偿153万?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商业

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高某等 6人为启动其建立的水果交易市场， 以散播某

公司经营的水果市场即将拆迁的虚假信息、 使用给予在某

公司水果市场经营的商户现金钱款的方式， 促使商户集中

搬离某公司经营的水果市场， 入驻高某等 6人经营的水果

交易市场。

2017年， 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食药局和工商局认定高

某等人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罚款 20万元。 随后， 某

公司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高某等人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共同赔偿经济损失 1085万余元。

一审法院驳回了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改判认

定高某等人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判决停止侵权， 赔偿

某公司经济损失 150万元以及合理开支 3万元。

王睿卿 整理

楼板漏水惹纠纷

法官倾情调处邻里情

日前， 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行政庭成功调解一起因

楼上漏水而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经调解， 双方

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被告贾某赔偿原告宗某损失

13000元并当场履行完毕。

原告宗某与被告贾某系上下楼邻居。 2020 年 7 月， 因

贾某家中漏水导致楼下宗某家中房屋受损， 双方多次私下

协商， 业主委员会也多次出面调解， 但事情一直没有得到

妥善解决。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一纸诉状将被告

起诉至渑池县法院。

鉴于本案是邻里纠纷案件， 本着双方互谅互让的原则，

主审法官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地开展调解工作， 让双方换

位思考。 经过多次调解， 原告考虑到被告经济并不宽裕，

漏水也不是故意的， 愿意在赔偿数额上让步。 最终被告贾

某愿意赔偿原告宗某损失 13000 元， 并当庭履行完毕， 至

此案结事了。

一男子入户盗窃

被判刑十个?
近日，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入户盗窃案， 李

某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并处罚金 3000 元。

李某因犯盗窃罪分别于 2013 年 12 月、 2017 年 10 月被

判过刑。 2020 年 7 月 10 日凌晨 1 时许， 被告人李某窜至平

江县三市镇某工业园， 经踩点， 来到一住宅楼的一户人家，

利用事先携带的开锁工具， 以技术开锁的手段进入室内， 后

因被人发现， 被告人李某逃离现场， 仓促中跑丢了鞋子、 起

子等物品。 保险柜内的财物价值 1万余元。

法院认为， 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流窜作案， 入户盗

窃，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李

某曾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应

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属累犯， 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 到案后， 被告人李某能如实供述其罪行， 属坦白， 且自

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从轻、 从宽处理。

结合上述情节， 平江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2021 年 5 ? 5 日 星期三

擅用《我的前半生》截图与海报
一文化传媒公司被法院判决赔偿著作权拥有者 35800?

中国有句老话： 儿

孙自有儿孙福。

小一辈的事情， 做

父母的， 不应该什么都

过问， 否则不但不能起

到正面作用， 反而可能

引起更多的矛盾， 严重

点的甚至导致婚姻破

裂。

据离婚率较高的城市调查结果显示， 父

母插手干预子女婚姻生活为重要离婚原因之

一。 比如蜜月旅行带着婆婆， 没度完就要离

婚； 奉子成婚， 娃都有了还不成熟； 虽然住

一个小区， 婆婆总是擅自进儿子儿媳的房

间， 没有一点隐私……

父母干预， 有时候是打着为你好的名

义， 强迫子女按照老一辈的相处模式执行。

然而结婚本来就是夫妻两人脱离原来的家

庭， 组建新的生活， 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主

人， 彼此照顾， 共同成长。 只要有一方父母

在， 就很容易出现夫妻不和的现象。

一旦子女有了自己的家庭后， 父母如果

再强行干预他们的婚姻生活， 只会给他们带

来烦恼和痛苦。 与其如此， 不如放手， 让他

们自己去经营自己的小家庭， 在他们需要帮

助时， 再适时提供帮助， 皆大欢喜， 也是最

好的模式。

虽然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 不会幸福，

但被父母干预过多的婚姻， 同样也不会幸

福。

就像本期 “情感档案” 里的故事， 那位

拆散儿子和原配的婆婆， 如今悔之莫及。 早

知今日， 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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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孙自有儿孙福

该放手时就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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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谢钱钱

说起“现象级” 都市情感剧， 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 在近几年或许能占得一席，

其涉及的全职太太、 原生家庭、 监护权、

子女教育等话题曾引发全民热议。 但同

时， 这部作品也被卷入著作权纠纷中。

近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就公布了这

样一起案例。

使用电视剧截图及海报

一文化传媒公司被起诉

2017 年， 一娱乐传媒公司在其公众

号发表“豆瓣 8分！ 观众为什么不抵触这

部有 15个品牌植入的电视剧” “《我的前

半生》 开播不撒感情鸡汤只给人生良药”

等两篇文章， 被享有该作品著作权 （包括

但不限于发表权、 修改权、 改编权、 摄制

权、 放映权、 广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等） 的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新丽公司”） 起诉。 2021 年 2 月 23

日，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

了审理。

新丽公司表示， 该公司公众号未经许

可使用了 《我的前半生》 多张剧集截图、

七张宣传海报。 新丽公司同时提供了 《我

的前半生》 电视剧片尾截图、 对被告侵权

文章所做的公证书、 《著作权声明书》 等

证据， 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并赔偿经

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0万元。

传媒公司辩称， 针对文章中的七张海

报的著作权归属， 仅凭新丽公司提供的证

据， 无法证明属于原告。 传媒公司认为，

两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中使用 《我的前半

生》 海报及截图为合理使用， 不构成侵

权。 两篇文章应视为“娱乐新闻”， 被告

没有主观侵权的故意。 传媒公司还表示，

在被告知侵权后第一时间就删除了两篇文

章。

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法院认为并非如此

法院审理认定， 根据新丽公司提供的

证据， 包括其他相关权利人出具的版权声

明书、 授权书等， 新丽公司有权以自己的

名义对相关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另查明，

该传媒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市场营销

策划； 经营演出及经纪服务等。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该传媒公司在

其微信公众号中使用海报及剧集截图， 是

否构成合理使用？ 若构成侵权， 该传媒公

司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分析认为， 虽然被告辩称文章阅读

量低、 传播范围有限， 未侵害原告相关著作

权。 但合理使用应当符合适当引用且不侵犯

著作权人其他权利。 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主体

可以通过发布信息、 博取流量获取商业利

益。 纵观该传媒公司运营的涉案微信公众

号， 其主要负责推广广播电视节目的相关产

品。 被告使用 《我的前半生》 的海报及剧集

截图， 足以达到吸引读者流量的目的。 法院

认为， 这样的引用方式难谓适当。

该公众号文章在宣传中使用了剧集截

图， 使相关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

地点获得作品， 侵害了新丽公司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 使得其失去了通过授权使用方式获

得合法收益的机会。 法院认为， 被告依法应

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综合

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 被告侵权行为的性

质、 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 法院判决该传媒

公司赔偿新丽公司 35800 元。


